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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
「檢討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傷殘津貼申請的審批制度」 

意見書 

本分會是會員人數最多的社署社工工會，我是主席，本身是精神科醫務社工，現代表工會及

社署前線社工發言： 

 

1. 精神科審批準則不一致 － 有別於其他專科病人，精神科病人的傷殘程度不一定客觀可

見，加上前線（一般是受訓中）精神科醫生轉換頻密，因而出現不同醫生對同一病人有不

同評估的情況；有時甚至是同一位醫生，在短期內對同一病人的評估亦不一樣，令病人和

社工無所適從。我們同意醫生評估應有彈性和因時而定，但亦應該有一些較客觀的標準作

基本參考，我們建議任何醫生作評估時都要參考之前的評估報告，及可徵詢社工及職業治

療師的意見，以令一致性加強。 

 

2. 醫生未能及時作出審批 － 審批傷殘津貼此類工作一般不被醫生視為首要工作，因此出

現一些評估報告久久未有被填妥擲回，部份病人會因而失去生活必須的開支（一些病人跟

家人同住，傷殘津貼是他們唯一的財政來源）；我們建議要訂立回覆評估表格的限期，如

財政上可行，可引入評估電子化以減省醫生的行政時間。 

 

3. 政策定位不清引來爭拗 － 傷殘津貼現時的定位是「公共福利金」，是政府對殘疾人士

在醫療及社會服務以外的支援，其設立相信有其人文因素在其中，但現時居港未滿七年的

人士，即使其殘疾是在到港後才發生，他們都無法取得傷殘津貼作生活補充，令人遺憾和

費解；而現時傷殘金的審批變相與所謂「$2 搭車」政策掛鉤，令更多患病人士希望得到

該津貼，令整個制度的定位更形混亂，即以一個新移民患上精神分裂不能工作而言，若她

沒得到酌情發給綜援，那麼她便同時不能獲得乘車優惠及傷殘津貼，試問她究竟可以如何

在社區中生活？ 

 

4. 標準難明社工常處磨心 － 作為社工，我們關注的是病患為病人在社交層面上帶來的影

響，而眾所周知某人即使只是行路輕微一拐一拐或說話時口吃，已經足以影響他的就業和

社交生活，令他較難得到理想工作和別人的尊重與認同；如果傷殘津貼設立的目的是為了

彌補或協助一些病患者克服生活困難，那麼我們實在難以明白為何失去了一肢、一目或一

耳的人會不合資格取得津貼？前線社工現時要肩負解釋政策的責任，很多時有這些殘障又

碰上生活困難的病患者就會跟社工辯論政策的合理性，有時甚至大罵社工拿社工「出氣」。

如果當局認為現時的準則無問題，我們建議應該以廣泛的宣傳（例如電視廣告）等模式來

教育市民誰可以或不可以獲得津貼，以免社工繼續處身兩難位置。 

 

－ 完 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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